
九江市人才分类评价认定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， 落实省委人才工

作会议和全省双
”

一 号工程
”

会议部署，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

制改革， 打造长江经济带重要人才集聚高地， 结合九江实际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笫二条 分类评价认定坚持公开、 公平、 公正；品德、 知

识、 能力与业绩并重；社会公认和业内认可的原则。

笫三条 分类评价认定工作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

室（以下简称
“

市委人才办" )牵头， 由相关部门依据职责，

具体实施。 各县（市、 区）组织人事部门、 主管部门、 用人单

位做好组织申报、 推荐和审核认定等工作。

第二章 分类评价认定方式与对象

第四条 分类评价认定方式。 主要包括目录认定、 税收贡

献认定和举荐认定三种类型。

第五条 分类评价认定对象

（一）目录认定：适用于辖区内所有人才。

（二）税收贡献认定：适用于辖区内所有纳税人。

（三）举荐认定：适用于辖区内非机关事业单位人才。

—2—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